Culture 文化 文化一詞不好界說【編按︰人類學家克魯伯（A. L. Kroeber）和克羅孔（Clyde Kluckhohn）合著的《文化︰概念與定義的檢討》（Culture,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, 1952），列出1871～1951年間出現過有關文化的定義不下一百六十四種，其複雜性可見一斑。】，不過我們不需太執著精微，可以把文化定義為一社群共有的思想和行為法則，使他們具有身分感和與別人的關係；這個粗略定義至少能指出人人都有分於某種文化。
　　文化對神學的影響，可以用麥夸里（Macquarrie{\LinkToBook:TopicID=760,Name=Macquarrie, John}）的《基督教神學原理》（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, 1966）的話來表明︰「沒有人能避免受他自己文化的思想形式和理性趨勢所影響。」（p. 12）可惜連這個簡單的事實也不常被重視。進入二十世紀，基督教愈來愈要面對世界其他主要宗教，這問題隨之變得更為尖銳。當基督徒群體在一些歐美以外的地區日漸壯大時，歐洲和北美的神學傳統是受著當地文化影響的事實，愈來愈被重視，這亦表示這些傳統不是普世性的。
　　在福音派信徒中，有一近代發展是頗重要的，即是洛桑信約（Lausanne 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707,Name=Lausanne Covenant 洛桑信約}, 1974），這是福音派對很多問題的一個重要宣言，指出「因著人是神造的，人類有些文化在美與善的傳統上特別豐厚；但因人是墮落的，他的文化都受到影響，有些甚至是邪惡的」（第十段）。在百慕達的韋路班克研討會（The Willowbank Consultation, 1978），專為研究福音與文化的關係，亦重申這觀點。韋路班克報告書清楚地指出，「沒有神學是不受文化影響的，因此所有的神學均須接受聖經的審核，只有聖經是超乎它們之上。神學必須忠於聖經，並且將建議適切地引伸到它的文化，這就是神學批判的準繩」（第五段b）。【編按︰這一節作為理想是可以的，可是作為審核的途徑，就只會引起更深的紛爭，因為異端亦說有聖經的支持，古代馬吉安（Marcion{\LinkToBook:TopicID=765,Name=Marcion}）及亞流（Ar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56,Name=Arianism}）即為明顯的例子；近代熟悉釋經學（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}）引起之問題者，更明白是什麼意思了。】
　　不過這宣言倒有一個重要的提示︰福音派雖然仍然堅持新舊約聖經藉耶穌基督賜下的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，是永遠有效的，但它承認神學只是人的努力，為要明白這個啟示，因此與文化本身的限制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。
　　把一切人的文化相對化（Relativ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02,Name=Relativism}），無疑是開啟一條路，讓人接受處境化（Contextual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4,Name=Contextualization}）的原則︰即怎樣在另一文化下重組聖經的信息，以致它既能忠於原有的啟示，同時又是適切於當地文化的特有條件。神學家發現道成肉身（Incar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23,Name=Incarnation}）的教義，最能提供這種神學工作的模式，因為它指出神與人認同，同時又符合文化的要求，不致失去當地文化的身分。按這模式來說，我們知道要使神學本色化，是不必犧牲福音本身的特色的。
　　上述問題顯出任何關於文化神學的問題，從來都不是容易解決的。李察．尼布爾（H. Richard Niebuhr）在《基督與文化》（Christ and Culture）一書，曾提出五個文化與信仰關係的模式，他形容為︰「基督反對文化」、「基督屬乎文化」、「基督高於文化」（或準確地說，是「基督與文化的整合」）、「基督與文化吊詭（參神學的吊詭，Paradox i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03,Name=Paradox in Theology}）相關」，及「基督為文化的改造者」等。除了第一種主張信仰與文化成就是完全對立之外，其他四種均在某程度上給予文化正面的評價。
　　我們已經說過，神學本身是受著文化的影響，是不能宣稱具有任何永恆性的學問；這樣一來，文化神學就是教會與神學家不斷努力修正的學問，要在基督耶穌的死與復活的亮光下，來了解世界的命運和人類的成就（弗一9～10）。換句話說，在耶穌再來之前，我們是不能奢求文化與神學之間的問題有最後解決之時，而「基督的心意」與「文化的形成」之間，也永遠要存在著某種張力的關係了。
　　另參︰處境化（Contextual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4,Name=Contextualization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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